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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107年第 1次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5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地點：本府 16樓 1602會議室 

參、主席：游副市長建華                            記錄：洪伶欣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柒、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列管事項報告： 

決定： 

一、 繼續列管：案號 106-1-1：請教育局參酌委員建議，再行研

議，並於下次會議說明。 

二、 解除列管： 

(一) 案號 106-2-1：洽悉。 

捌、專案報告： 

一、 報告單位：社會局(詳會議資料第 25-35頁) 

委員發言摘要： 

(一) 柯委員平順： 

1. 建議會議資料第 29頁療育服務流程應思考社工非

僅評估家庭功能，尚應包含需求評估。 

2. 建議除了社工員及教保人員評估之外，應納入醫護

人員評估，以整合療育服務資源，滿足兒童發展需

求。 

3. 密集性療育服務頻率建議評估其療育效益。 

4. 會議資料第 31頁各類療育服務受益總人數倘為月

統計則較其他縣市高；倘為年統計服務人次則顯

低。 

5. 會議資料第 33頁療育服務質化成效描述，未有服務

介入的期程及如何判別為療育成效或為生理自然成

長，可再思考資料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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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葉委員圜叡： 

目前醫院配合門診改善方案辦理以家庭為中心服務模

式，建議社會局可與醫院討論合作模式，以滿足兒童

療育需求。 

(三) 何委員麗梅： 

建議於服務過程中，將主要照顧者充權和增能等議題

結合服務規劃更為重要。 

(四) 田委員佳靈： 

建議可以以家庭生態圖瞭解非正式資源網絡，俾利後

續處遇介入，減少家庭仰賴正式資源。另也建議可以

觀察家庭互動模式以提升親職教養技巧，增進親子關

係。 

社會局回應： 

(一) 因應簡報主題聚焦於社區化療育服務而簡化社會工作

服務流程說明，然於實際服務除了家庭功能評估之外，

亦會評估家庭需求。 

(二) 因本次報告為社區化療育服務，故未將醫護需求或資

源整合並做資料呈現，且因應報告主題亦未將網絡間

合作於本次報告呈現。 

(三) 各療育受益服務總人數確為社區療育服務數據，而未

含醫療復健等數據。 

(四) 會議資料第 33頁療育服務質化成效描述為舉例說明，

非據以作為結案的標準，療育服務質化成效的呈現將

再做細部思考。 

桃園市第一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回應： 

(一) 社工評估階段會進行家庭生態圖及需求全面性評估，

並會以主要照顧者增能和充權作後續處遇規劃。 

(二) 教保評估階段會因應兒童或家庭需求邀集相關專業人

員跨專業會議，並將專業人員建議整合個別化服務計

畫。 

(三) 另倘瞭解兒童獲得不同療育資源，例如復健站、醫療

院所，則會透過家長或該服務提供專業人員提供資訊

整合現行服務計畫和目標，俾利兒童發展。 

(四) 密集性服務為一個月至少 2次，療育服務最主要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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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主要照顧者如何於日常生活中引導兒童學習，另會

因應兒童或家庭能力狀況調整療育服務模式。 

(五) 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不僅提供療育服務，更重要是

如何運用社區資源協助兒童暨家庭。此外社區駐點諮

詢和托嬰中心巡迴輔導服務亦為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

心功能之一。 

桃園市第四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回應： 

服務過程中，非僅只達到兒童療育目標，亦會將提升

主要照顧者親職納為服務主軸，因此每次服務過程主

要照顧者皆須在旁陪同。此外也會陪同家庭瞭解社區

資源，倘主要照顧者親職功能有限或兒童能力仍不彰

則會引介其他資源，例如教育資源。 

決定：洽悉。 

二、 報告單位：教育局(詳補充資料)。 

委員發言摘要： 

(一) 黃委員恢濤： 

輔具資源申請暨評估為每年 2-3月或 9-10月，而實際

取得輔具需多久時間，另於取得輔具之前是否有何種

替代方式，建議能否開學前完成評估，俾利就學服務

延續性。 

(二) 柯委員平順： 

1. 會議資料第 68 頁符合借用電動輪椅有 2 名，借用

者是否會操作使用? 

2. 會議資料 106學年度學前接受特教服務學生總人數

1,432 人，然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障礙類別

學生數統計為 1,655人，請補充說明。 

(三) 田委員佳靈： 

輔具資源服務是否設有其他服務類型，例如聽障手語

翻譯服務。 

(四) 何委員麗梅： 

請說明學前巡迴輔導頻率及師資狀況。 

教育局回應： 

(一) 106 學年度學前接受特教服務學生總人數 1,432 人，

為截至 106年 10月統計數字；而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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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學生障礙類別學生數統計為 1,655人，則為截至 107

年 4月 9日統計數字。 

(二) 學前巡迴輔導為視障、聽障及不分類，師資安排皆為

正式編制人員，因此人力穩定。 

(三) 學前巡迴輔導服務頻率 1 週 1-2 節，另會依學生需求

調整服務頻率。 

(四) 第一次輔具評估申請為每年 2-3 月，主要是針對新生

部分，倘有符合之輔具當下則會提供借用；倘無則會

辦理採購事宜。每年 9-10月則為現有輔具更新汰換部

分。 

(五) 符合使用電動輪椅之兒童借用年齡為三、四歲，經過

多次評估，其智力正常且手部功能尚可，因此同意其

借用電動輪椅。此外學校反應兒童使用電動輪椅成效

佳，且性情也開朗許多。 

決定：洽悉。 

玖、網絡單位業務簡介 

報告單位：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寶貝潛能發展中心(詳補充

資料) 

委員發言摘要： 

(一) 柯委員平順： 

1. 因推動融合教育致使家長選擇普通班作為兒童就

學環境，然應視兒童整體性評估為重要。需求評估

於社政體系身心障礙鑑定具有整合性功能，另教育

體系鑑輔會參酌心評人員評估即為避免評估資料

過於偏向醫療診斷，因此如何落實學前巡迴輔導更

為重要。 

2.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體制、收費與公立幼兒園相當不

同，因此倘於鑑輔會提供該中心資訊入學校安置名

單中之妥適性須再思量。另非兼辦早期療育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設施設備不一定符合幼兒需求，亦須再

思考。 

(二) 黃委員恢濤： 

醫院因應國健署規定每年皆須辦理早療相關講座，然

因網路資訊發達，其實質效益不佳，倘早資中心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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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院辦理福利資源講座，其效益可再思考。 

     民間單位發言摘要：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私立心路桃園發展

中心： 

本市免費療育資源相當豐富，因此本中心辦理時段療

育服務人數不彰；另因兼辦早期療育需聘專任工作人

員，其人事成本不符機構成本。 

各局回應： 

(一) 教育局： 

1. 關於財團法人桃園市私立寶貝潛能發展中心建議

鑑輔會主動提供市內早療中心名單及訊息。鑑輔會

依法設置，其功能為評估幼兒特教需求進行適性安

置，然前揭建議與本會設置的功能與任務不符，且

就學資訊應為家長於前端多方蒐集，非屬鑑輔會之

功能。 

2. 另經鑑輔會鑑定幼兒倘有輔具需求，皆可進一步申

請輔具。 

(二) 社會局： 

1. 再與中央詢問在未違反身心障礙及早期療育兩項

設置標準法規規定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兼辦早療

業務之機構，在核定應聘用專業人力數時，得以收

托身心障礙人數及發展遲緩幼兒數之總數合併計

算照顧比例，是否可行。 

2. 本市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自 107年起與怡仁醫院

和天成醫院合作辦理新通報案福利諮詢，業於天成

醫院辦理第 1場次，採個別諮詢方式，家長反應狀

況良好，後續將評估是否擴大合作醫院或辦理場

次。                  

3. 聯合評估醫院或大型醫院皆設有專人或社工人員，

皆可提供本市早療相關福利資訊，倘有涉及詳細資

訊提供，則可透過網絡合作模式進行。 

4. 進入醫療院所進行療育復健通常為本市兒童發展

通報轉介中心或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服務對象，

除了定期追蹤關懷服務，服務對象暨家庭亦可以主



6 

 

動諮詢主責社工，建議在人力成本及資源有限情形

下無須於醫療機構設立諮詢窗口。 

(三) 衛生局： 

關於於醫療機構設立諮詢窗口，經詢本市聯評醫院皆

有自行服務流程，暫不設立福利諮詢窗口。 

決定：洽悉。 

壹拾、業務單位報告：  

           報告單位：衛生局、教育局、社會局（詳會議資料第 51-82 

           頁）  

 委員發言摘要： 

(一) 何委員麗梅： 

會議資料第 66 頁增設特教資源部分，目前安置普通

班接受特教服務已由資源班提供服務或為學前巡迴

輔導資源，請說明。 

(二) 柯委員平順： 

1. 會議資料第 62 頁早療評估與鑑定成果分工原則，

社會局角色功能未呈現。 

2. 建議教育局將非營利幼兒園納入學前巡迴輔導及

安置等會議資料，另專業研習教育局和社會局能

否整合資源。 

(三) 田委員佳靈： 

1. 會議資料第 60頁本市各區通報率分析，資料呈現

為該區通報數與全市通報數相較，而非以母群體

計算之通報率。 

2. 會議資料第 62頁鑑定安置具有固定期程，倘於學

期中具有鑑定安置需求，是否有適當服務可以協

助，俾利幼兒在學校學習？ 

3. 會議資料第 78頁針對居家托育人員收托身心障礙

幼兒，建議可以提供適當支持。 

各局回應： 

(一) 教育局： 

1. 補充說明於兒童提出鑑定安置需求評估後，專業

人員即提供特教服務及鑑定安置評估。 

2. 關於會議資料第 66頁，鑑定安置依兒童需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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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安置，學前巡迴輔導班為每週由專業人員提

供服務；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服務內容包含個

案管理、教學輔導及支持性服務(專業團隊、助理

人員及交通費補助)。 

3. 關於委員建議研習資訊整合，於今年度辦理研習

課程已函轉社會局知悉，另非營利幼兒園亦有收

托身心障礙兒童。 

(二) 社會局： 

1. 會議資料第 60頁本市各區通報率分析非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通報率定義，將依委員建議修正

為通報比率以符合會議資料。 

2. 社會局於早療評估與鑑定成果角色和任務，將再

行研議。 

3. 本市設置七家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規劃辦理居家托

育人員專業知能，倘有共同服務對象早期療育社

區資源中心亦會提供早療專業諮詢服務，另也會

配合其會議辦理早療宣導。 

決定：洽悉。 

壹拾壹、提案討論： 

        案由：預防主要照顧者在長期壓力下，心理失衡而引發悲劇案 

              。(提案人員：何委員麗梅) 

說明： 

1. 2018/2/8 龜山區發生父因無法承受照護壓力而引發

殺機，造成 1歲腦麻女兒命危。 

2. 基於防範未然之準備，嬰幼兒之保護除其本身外，

主要照顧者之心理衛生健康，如壓力與挫折之排除

需加強作為。 

3. 目前一線社工僅止於宣導各項補助措施，而缺乏心

理支持項目的引介。 

        衛生局： 

1.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可向衛生局長期照顧中心申

請長期照顧服務，經照管專員評估個案失能情形與

服務需求後，可使用喘息服務提供主要照顧者喘息

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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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市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民眾免費心理諮

詢面談服務，家庭照顧者可透過網站及電話等方式

預約，或撥打本市 24小時協談專線(1995)，由專業

人員提供家庭照顧者心理之與關懷陪伴。 

社會局： 

1. 培訓志工定期或不定期提供電話關懷服務，蒐集或

瞭解照顧者照顧困擾或議題，以利社工員掌握更多

資訊，提供適切服務。 

2. 研擬修正本市早期療育服務分級指標，將先天性疾

病或產程不順等因素導致出生即明顯遲緩之狀況，

且可預期經早期療育，進步幅度成效仍不彰者，納

入密集性服務，提高服務成效。 

3. 俟 107年 5月 25日本市重大兒虐研討會議決議及專

家學者意見後，納為後續服務是類服務對象之參

考。 

決議： 

1. 相關網絡應藉由本案例提升專業服務人員工作技巧

及敏感度。 

2. 提供服務時可整合相關資源，含民間社福團體、志

工等提供是類服務對象適宜服務。 

3. 各局處規劃各類服務時，例如長期照顧服務，應有

效減輕主要照顧者壓力。 

壹拾壹、臨時動議：無 

壹拾貳、散會：下午 4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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